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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海員 )條例》 (第  4 78 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  
《海員培訓、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》的海員培訓要求  

引言  

 為 把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《 海 員 培 訓 、 發 證 和 值 班 標 準 國 際 公 約 》

(《 STCW  公約》)的最新海員培訓要求納入本地法例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業已根據《商船 (海員 )條例》 (第  478  章 ) (《條例》 )第  7 2、 7 3、 96  及
1 3 4  條訂立以下規例：  

 ( a )  載 於 附 件  A  的 《 商 船 (海 員 ) (使 用 低 閃 點 燃 料 船 舶 )規 例 》
(《新規例》 )；以及  

 ( b )  載 於 附 件  B  的 《 2 0 19  年 商 船 (海 員 ) (客 船  — 訓 練 ) (修 訂 )
規例》 (《修訂規例》 )。  

2 .  在 20 19  年  2  月  1 2 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應
根據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  44 2  章 )第  4 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C  的
《 2 01 9  年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(修訂附表 )令》，以加入對《新規例》
的提述，從而賦予海員權力，讓他們可就海事處處長 (處長 )拒絕簽發或
更新培訓證書的決定，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 

背景  

3 .  《 S TCW  公約》制定海員培訓、發證和值班的國際標準，以加強
海上人命與財產安全和保護海洋環境。國際海事組織不時通過決議修

訂《 S TCW  公約》，確保海員具備所需資格與技術，緊貼科技及操作
實務最新發展而操作船舶。在本港，《 S TCW  公約》所載要求藉《條例》
及其附屬法例於香港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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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  

主要要求  

4 .  是項立法工作旨在實施國際海事組織兩項決議的最新要求。兩項

決 議 其 一 關 乎 在使 用 低 閃 點 燃 料  1 的 船 舶 上 工 作 的海 員 所 需 培 訓 ，

另一項則關乎在客船上工作的海員所需培訓。  

( I )  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的培訓要求  

5 .  鑑於使用氣體或低閃點燃料的船舶數量日增，國際海事組織已通

過《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動力船舶國際安全規則》 (《國際氣體燃料
規則》 )，強制在該等船舶上工作的海員接受相關培訓。相關要求由
2 0 17  年  1  月  1  日起生效。為此，我們建議在《條例》下制訂《新規例》，
藉 以 實 施 在 使 用 低 閃 點 燃 料 船 舶 上 工 作 的 海 員 培 訓 和 發 證 的 最 新

要求。  

6 .  世 界 各地 的所 有香 港 註冊 遠洋 船舶 ， 以及 駛經 香港 水 域的 所 有

非香港註冊遠洋船舶  2，但凡使用低閃點燃料，均須遵從該等要求。主要

要求包括：  

 ( a )  在 使 用 低 閃 點 燃 料 船 舶 上 工 作 的 海 員 的 特 定 培 訓 要 求  —
相比處理其他燃料，處理低閃點燃料時務須極度小心。因此，

海員必須參加締約國安排的課程以獲取相關知識，包括船上

所用燃料的物理性質與特性，以及該等燃料的安全加裝、配載

和固定方法，確保海員熟習處理低閃點燃料所需的特定技術。 

 ( b )  在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上工作的海員的資格證明  —在使用
低閃點燃料船舶上工作的海員，按相關技術要求接受訓練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低 閃 點 燃 料 是 指 閃 點 低 於 攝 氏  6 0  度 的 燃 料 ， 例 如 液 化 天 然 氣 。  
2  相 關 要 求 不 適 用 於 ：  

 
( a )  由 政 府 擁 有 或 營 運 ， 並 僅 用 於 政 府 非 商 業 服 務 的 船 舶 ；  
( b )  漁 船 ；  
( c )  並 非 從 事 業 務 的 遊 樂 船 隻 ；  
( d )  構 造 簡 單 的 木 船 ；  
( e )  軍 艦 或 軍 隊 運 輸 艦 ；  
( f )  並 非 以 機 械 方 式 推 動 的 船 舶 ；  
( g )  總 噸 位 少 於  5 0 0  的 貨 船 ；  
( h )  高 速 船 ； 以 及  
( i )  氣 體 運 輸 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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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估 後 ， 必 須 取 得 由 處 長 發 出 的 基 本 培 訓 證 書  3； 而 使 用

低閃點燃料船舶的船長、輪機師及在船上直接負責照管燃料

的海員，除須取得基本培訓證書，還須取得由處長發出的進階

培訓證書  4。  

( I I )  客船的人群管理培訓  

7 .  有 見  2 01 2  年 意 大 利 發 生 一 宗 嚴 重 郵 輪 意 外  5， 且 客 船 的 載 客 量

日增，國際海事組織規定在  20 18  年  6  月後為船長、高級船員和指定在
緊急情況下協助乘客的合資格普通船員  6舉辦的人群管理培訓課程，內容

必須涵蓋船上緊急計劃和召集程序。新要求旨在確保該等海員具備所需

知 識 與 能 力 ， 以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管 理 人 群 並 協 助 他 們 前 往 船 上 的 指 定

集 合 點 和 登 乘 站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商 船 (海 員 ) (客 船  —  訓 練 )
規例》 (第  47 8 AD  章 )，以加入這項新要求。  

有關附屬法例  

《商船 (海員 ) (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 )規例》  

8 .  《新規例》旨在實施《 STCW 公約》對在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上
工作的海員的培訓要求。  

《 20 19  年商船 (海員 ) (客船  —  訓練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9 .  《修訂規例》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客船  —  訓練 )規例》(第  4 7 8A D 章 )，
令《 S TCW 公約》內有關客船應急熟悉訓練和客船人群管理訓練的最新
要求得以實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申 領 基 本 培 訓 證 書 的 海 員 須 接 受 多 項 評 估，當 中 包 括 對 燃 料 系 統 與 燃 料 貯 存 系
統 的 特 性 及 操 作 方 法 的 認 識，以 及 為 防 範 與 使 用 低 閃 點 燃 料 相 關 的 風 險 及 環 境

污 染 所 需 採 取 的 措 施。海 員 接 受 評 估 的 方 式 包 括 參 與 在 職 培 訓、模 擬 器 培 訓 或

其 他 核 准 培 訓 課 程 。  
4  申 領 進 階 培 訓 證 書 的 海 員 須 接 受 多 項 評 估 ， 當 中 包 括 對 低 閃 點 燃 料 的 物 理 與
化 學 特 性 的 認 識；安 全 執 行、監 察 和 計 劃 低 閃 點 燃 料 相 關 工 作 的 能 力；以 及 遵

從 相 關 法 律 要 求 的 知 識。海 員 接 受 評 估 的 方 式 包 括 參 與 在 職 培 訓、模 擬 器 培 訓

或 其 他 核 准 培 訓 課 程 。  
5  2 0 1 2  年  1  月 ， 船 上 約 有  4  2 0 0  人 的 意 大 利 郵 輪 歌 詩 達 協 和 號 在 意 大 利 托 斯 卡
尼 附 近 撞 上 暗 礁 後 翻 船 ， 導 致  3 2  人 死 亡 。  

6  合 資 格 普 通 船 員 是 指 合 資 格 持 有 根 據《 S T C W  公 約 》發 出 的 培 訓 合 格 證 書 的 船
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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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應修訂 7 

《 20 19  年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(修訂附表 )令》  

10 . 載於附件  C  的《 20 1 9  年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(修訂附表 )令》旨在
相應修訂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  4 42  章 )  附表，令有關人士可針
對處長拒絕根據《新規例》發出培訓證書或予以續期的決定，向行政

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

《 20 19  年商船 (海員 ) (費用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11 . 載於附件  D  的《 2 01 9  年商船 (海員 ) (費用 ) (修訂 )規例》(《費用修訂
規例》)旨在相應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費用 )規例》(第  4 78 AB 章 )，就根據
《新規例》發出培訓證書，以及發出處長根據《新規例》所作書面決定

的副本，分別訂明費用。

《 20 19  年商船 (海員 ) (資格證明及值班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1 2 . 載於附件  E  的《 201 9  年商船 (海員 ) (資格證明及值班 ) (修訂 )規例》
旨在相應修訂《商船 (海員 ) (資格證明及值班 )規例》(第  4 7 8T  章 )，規定
根據《新規例》發出的培訓證書須以其原來的形式，保存在證書持有人

所服務的船舶上。

採用直接提述方式

1 3 .  《 S TCW  公約》的要求屬技術性質，且國際海事組織會不時予以
更 新 。我 們參 照把 其 他海 事相 關國 際 公約 所載 要求 納 入本 地法 例的

一貫做法，修例時於適當處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，令本地法例能在切實

可行的情況下盡量與時並進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4 .  有關規例將於  20 19  年  2  月  2 2  日刊憲，並於  20 19  年  2  月  2 7  日
提交立法會，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。

7  有 關 相 應 修 訂 項 目 亦 同 時 涵 蓋 訂 立 《 商 船 (海 員 ) (極 地 水 域 操 作 船 舶 )規 例 》 而
衍 生 的 相 應 修 訂 。 該 等 修 訂 屬 另 一 立 法 項 目 ， 並 將 於 同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

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。 我 們 將 另 行 發 出 一 份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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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1 5 .  由於在香港註冊的高級船員及普通船員人相對較少  8，我們預期

建議對政府的財政影響輕微。建議對公務員的影響輕微，而海事處將以

現有資源吸納建議帶來的新增工作。  

1 6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
相關條例及現有規例的現有約束力，對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

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7 .  我們曾 於  20 18  年  11  月諮詢立 法會經濟發 展事務委員會， 亦曾
諮詢海事處船舶諮詢委員會。委員均支持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 8 .  我 們 將 於  2 01 9  年  2  月  22 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
查詢。  

查詢  

1 9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
甄 美 玲 女 士 (電 話 ： 35 09  8 16 2)或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(航 運 政 策 )蔡 志 全
先生 (電話： 2 85 2  44 0 8)查詢。  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海事處  
2 0 19  年  2 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截 至  2 0 1 7  年  1 2  月 ， 共 有  1 2 8  名 高 級 船 員 及  4  名 普 通 船 員 在 船 上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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